
附件 

建議按個案具體情況設立的舉報工具： 

例子：父母／照顧者的濫藥行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否 

轉介至合適的個案服務單位 向警方／社署舉報 

是 

記錄在案並持續監察狀況 

是 

個案是否有以下情況？ 

1. 有關兒童屬五歲以下；或 

2. 有關兒童屬有殘疾；或 

3. 有關兒童屬懷孕中的胎兒而其

母親無法透過服務減低胎兒受

傷害的風險；或 

4. 沒有適當儲存危險藥物而令兒

童誤服或讓兒童身處吸食危險

藥物的環境，以致兒童吸入危

險藥物；或 

5. 有關兒童身體呈現中毒跡象

（例如身體驗出危險藥物或酒

精）或呈現危險藥物或酒精的

脫癮癥狀。 

否 

否 

是 

就你所知，有關兒童的父母／ 

照顧者是否拒絕服務／無法透過相

關服務減低兒童受傷害的風險？ 

是 否 

父母／照顧者的濫藥的情況有否導致以下情

況？ 

1. 影響／很可能影響其滿足有關兒童基本需

要的能力；或 

2. 為兒童帶來傷害；或 

3. 影響兒童的行為（例如兒童出現與其年齡

不相符的倒退行為、發展遲緩等）。 

就你所知，是否有其他父母／照顧者 

能適切照顧／保護有關兒童？ 

是 

就你所知，有關家庭是否現正接受 

相關服務的支援？ 

否 


